
國立空中大學通識博雅教育中心教師聘任及升等實施要點 

 
114.06.24.113學年度第2次校教評會通過 

114.10.21.114學年度第次校務會議通過 

壹、總則 

一、國立空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通識博雅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辦理本中心教師

之聘任及升等，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中心教師之聘任及升等依本要點辦理，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

查辦法辦理。 

 

貳、教師聘任 

三、本中心專任教師之聘任，應依中心發展及開課需求以決定師資專長領域，並本於公平、公

正、公開之原則向外徵求之。 

四、本中心專任教師之聘任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本中心新聘專任教師應具備博士學位。 

（二）新聘專任教師經本中心提出需求名額、資格條件，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

評會）審議後徵聘之。 

（三）擬聘教師已持有擬聘等級合格教師證書者，依程序提校教評會通過後辦理聘任。 

（四）未具擬聘等級合格教師證書者，檢具學歷證件及專門著作，經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中心教評會）初審通過，必要時並得增聘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為中心教評會

委員，擬出相關研究領域之專家學者十人以上，簽請校教評會主任委員或其授權人會同人

事室隨機抽定徵詢名單，由本中心依序徵詢五位學者專家同意並送審查。審查結果五人中

有四人審查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為通過，提本校教評會複審通過並決定聘任後，報請教育

部審定核發證書。 

（五）新聘專任教師資格審查不計列其教學服務成績。 

（六）專任教師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但初聘起始日為二

月一日者，初聘為半年。 

（七）新聘專任教師應擔任行政服務工作二年以上。 

 

五、本中心新聘專任教師之評審作業與評分標準，依本中心教評會之決定辦理之。本中心教師

或研究人員參與審查之迴避原則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二十條之一規定辦理。 

 

參、教師升等 

六、本中心專任教師提請學術研究型升等，須合於下列規定： 

（一）講師升等助理教授者，須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或具碩士以上學位後，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教學及服務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 

（二）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者，須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或具博士學位後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教學及服務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 

（三）副教授升等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或具博士學位後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

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教學及服務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 

提請教學實務型升等者，相關規範另訂之。 

 

七、前條所稱專門著作，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 

 

八、本中心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升等： 

（一）提出申請送審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 

（二）全部時間借調其他機關服務者。 

（三）服務年資及授課時數等事項，不符合有關法令規定者。 



 

申請升等教師不得擔任中心教評會召集人，並依規定應行迴避。 

外審委員之迴避，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 

升等審查委員不得低階高審。 

申請升等教師年資計算標準如下： 

（一）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不予計算。 

（二）請假離校一次連續達三個月以上者，其離校年資不予計算。 

（三）受聘本校前在國內公私立大學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擔任同級專任教師之連續年資得

予採計，但此項年資不得超過一年。 

（四）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七條計算年資者，其所稱之研究工作，為中央研

究院助研究員或副研究員。 

兼任面授教師申請升等之年資折半計算。 

經本中心教評會通過聘任之推廣教育中心學分班教師，得比照兼任面授教師採計年資。 

 

九、本中心專兼任教師提請升等或資格審查，須繳送下列各項文件： 

（一）學位送審：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及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送審講師及

助理教授資格者，應繳交下列文件： 

1.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甲式二份，乙式五份，共計七份；送審講師資格者僅送甲式二

份。 

2.學位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書影本。 

3.教育部教師證書影本（如無得免附）。 

4.學位論文及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績證明文件或資料一式五份；送審講師資格者僅送

一式二份。 

5.代表著作中英文摘要（以外文撰寫者）。 

6.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有合著者）。 

7.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中心網站下載） 

8.本校聘書影本。 

9.二吋相片二張（浮貼於甲式履歷表上）。 

10.學術期刊文章（可列為參考著作）具審查制度之證明。 

11.送審當學期於本校面授課程之證明。 

12.身分證明文件正面影本。 

13.相關服務年資證明。 

14.以國外學歷送審者，另應繳交下列文件： 

（1）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校學

位證書、歷年成績單影本。 

（2）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 

（3）個人出入境紀錄（如由學校統一作業，應附個人同意書，同意由學校向內政部移

民署查證）。 

（4）各校辦理查證國外學歷，得要求繳交其他相關證件（如學校簡介、行事曆等）。 

15.學位證書、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單、身分證明文件、本校聘書應隨附正本，經受理單

位查驗無誤後，於影本上加蓋與正本核符章。 

16.專職單位之在職證明書或無專職切結書（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免附）。 

17.送審申請表。 

18.本中心送審人之代表著作與送審當學期任教科目性質相關說明。（中心網站下載） 

19.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聲明暨同意書。（中心網站下載） 

20.教學考評表及具體事蹟證明。 

21.服務考評表及具體事蹟證明。 



（二）著作或技術報告送審：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六條之一第

二款至第四款，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規定送審者，應繳交下列文件： 

1.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分為甲式及乙式二種，甲式計二份，乙式計六份，共計八

份）。 

2.送審著作或技術報告一式六份，並擇定代表作及參考作。 

3.涉及個人資訊者（如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個人學經歷證明文件等）應與送審著作或

技術報告分別裝訂成冊。 

4.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應加送合著人證明一式六份；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

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應檢具該刊物出具之接受證明。 

5.本次送審代表作與前次送審代表作內容相近者，應檢附前次送審代表作及本次著作異

同對照。 

6.如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第三款，第

十七條第一款，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其最高學歷未經審定時，仍應依前款學

位送審規定繳交有關文件。 

7.相關服務年資、成績證明文件（本校聘書及學習指導中心服務考評）。 

8.現職教師證書，應隨附正本，經受理單位查驗無誤後，於影本上加蓋與正本核符章。 

9.學位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書、身分證明文件、本校聘書應隨附正本，經受理單位查驗無

誤後，於影本上加蓋與正本核符章。 

10.代表著作中英文摘要（以外文撰寫者）。 

11.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有迴避者）。（中心網站下載） 

12.二吋相片二張（浮貼於甲式履歷表上）。 

13.代表著作、參考著作具審查制度之證明。 

14.送審當學期於本校面授課程之證明。 

15.身分證明文件正面影本。 

16.專職單位之在職證明書或無專職切結書（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免附）。 

17.送審申請表。 

18.本中心送審人之代表著作與送審當學期任教科目性質相關說明。（中心網站下載） 

19.本中心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聲明暨同意書。（中心網站下載） 

20.教學考評表及具體事蹟證明。（兼任教師） 

21.服務考評表及具體事蹟證明。（兼任教師） 

22.教學、服務及研究考評項目符合初審要件之說明（中心網站下載）與相關證明。 

（三）其他送審繳交表件應注意事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辦理。 

 

十、本中心專任教師升等之初審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本中心教評會就申請升等教師之教學、服務、研究辦理升等要件審查。 

（二）中心教評會審查教師升等案件不得低階高審且合格審查委員不得少於三人。合格審查委

員人數不足時，中心教評會應聘請校內外學術領域相關且合審查資格之教師擔任中心教評

會委員。 

（三）教學、服務及研究成績之計算標準如下： 

1.各項成績滿分為一百分，及格分數皆七十分。 

2.教學考評：申請升等教師如已達基本授課時數，得給予七十分，如低於七十分，應列

舉事實說明。 

3.服務考評：申請升等教師符合本校聘約之規定，得給予七十分以上，如低於七十分

者，應列舉事實說明。 

4.研究考評：採積分制，外審門檻及計分標準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之規定為

之，符合外審門檻者，得給予七十分，如低於七十分者，應列舉事實說明。 

本中心專任教師升等之複審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之規定為之。 



 

肆、附則 

十一、本中心於每年九月至十一月受理兼任面授教師資格審查申請，相關程序依本校「教師聘

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及本中心「 教師聘任及升等實施要點」 、 「兼任面授教師資格審

查與升等簡則」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中心教評會及系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